
 

 

 

 

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
 

穗府行复〔2024〕1138 号 

 

申请人：郭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。 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99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毛松柏，职务：区长。 

 

申请人郭 XX 不服《沥滘“城中村”改造房屋补偿安置方案》

（以下简称《补偿安置方案》），以海珠区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海

珠区政府）为被申请人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22 年 1月 30日，被申请人在其官方网站发布《海珠区人民

政府关于征收土地公告》（海府〔2022〕2 号，以下简称《征收土

地公告》），载明因沥滘“城中村”改造项目需要，经广东省人民

政府批准，征收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沥滘第一至第十一经济合作

社、第十三至第十九经济合作社的 63.6283公顷集体，并将相关情

况进行公告，公告期限自 2022 年 1 月 30 日至 2022 年 3 月 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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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作为上述《征收土地公告》附件 4 一并予以

公示。 

2022 年 1月 30日，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工作人员在广

州市海珠公证处公证员见证下分别在广州市海珠区沥滘东街 10 号

的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沥滘经济联合社附近的城中村改造宣传栏、

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振海路沥滘第十经济合作社社务公开栏旁的

展示栏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道办事处办事大院内的广州市海珠区

南洲街党群服务中心门外的公告板上张贴公示涉案《征收土地公

告》及附件。并由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对涉案《征收土地公告》及附

件的张贴现状予以证据保全。 

2024 年 2月 2 日，因申请人申请公开沥滘芒滘新村 XX 号房屋

征地批复、征地告知书、补偿安置方案等信息，海珠区住房和建设

局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海建局信息公开函〔2024〕

10 号），告知申请人上述房屋在沥滘村第一批集体建设用地征收

为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《征收土地公告》（含

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）已于 2022 年 1 月由海珠区政府在官方网

站主动公开，并在被征收土地范围现场张贴。 

在案证据显示，位于沥滘芒滘新村 XX 号的房屋所在宅基地使

用权人为白 X燕，2021 年 3 月 16 日，白 X 燕、郭 X 成与申请人郭

XX 签订《赠与合同》，约定将上述房屋无偿赠给郭 XX 一人所有，

并由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公证上述合同签订事项。 

另查明：2018 年 10 月 10 日，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沥滘经济

联合社作出《关于<沥滘城中村改造房屋补偿安置方案>表决过八的

报告》，载明涉案沥滘城中村改造项目于 2014 年 9 月 4 日正式开

始组织全体股民对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表决投票，表决人数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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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XXXX名，截止至 2018年 6 月 30 日，已收到表决同意票 XXXX 张，

整村投票表决率达到 88.19%。 

2024 年 3月 27日，申请人不服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，以海

珠区政府为被申请人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要求撤销涉案《补偿

安置方案》。2024 年 3 月 29日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。 

本府认为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复议

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适用本

法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

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

以受理：（一）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

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（三）有具体的

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；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属于

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；（六）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；（七）

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

申请，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

诉讼。”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

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，应当决定

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。”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

合法权益，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但应当符合法定受理条件，行

政机关才能予以受理。行政复议申请受理条件应当包含申请人与被

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、申请人应当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

议申请、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所针对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复议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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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本案中，本府从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理

范围、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是否超出法定期限两方面入手，分

析本案行政复议申请是否符合法定受理条件。 

第一，关于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

的问题。 

行政复议作为一项争议解决机制，其设置目的包含监督公权

力、救济私权利、化解行政争议以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等，这一机

制的启动，是由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

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再由行政复议机关对相应的行政行为

进行审查的方式进行。因此，纳入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行政行为，

应当是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直接影响，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

权益的行政行为，行政相对人需要通过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方式实

现权利救济。 

判断城中村改造中的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

围，需要对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属于直接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

行为行为进行分析。首先，从城中村改造中补偿安置方案制定和改

造主体启动签约程序看，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后，由集体经济组织

制定补偿安置标准，相应的补偿安置标准需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投

票表决，投票表决比率达到一定比例的情况下，改造主体才启动改

造动迁签约程序。在改造主体启动动迁签约阶段，相应的补偿安置

标准作为改造主体与补偿安置对象的签约依据，补偿安置对象自愿

决定是否与改造主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，此阶段的补偿安置标准并

不具有强制约束力，更不存在侵害相对人补偿安置权益问题。其次，

从城中村改造集体土地征收程序来看，城中村改造过程中，集体经

济组织认为需要将集体建设用地性质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的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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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办理征地手续，经有批准权的行政机关批准

后，将相应的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，再由行政机关通

过划拨的形式交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

三十一条规定，在征地审批前期，相应的补偿安置标准作为征地审

批前期预签约的依据，对被征收人不具有强制力，不影响被征收人

合法权益，因而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。征收土地申请经批准后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，并对个别未达成补偿安置

协议的被征收人作出补偿安置决定，并依法组织实施，此阶段的补

偿安置标准将会通过补偿安置决定的形式呈现，并不会直接影响被

征收人合法权益。被征收人对补偿安置标准不满，可就补偿安置决

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从而实现权利救济。 

本案中，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是在沥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中，

由沥滘经济联合社制定，整村投票表决率达到 80%，报经批准后确

定的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标准。申请人位于沥滘芒滘新村 XX 号房

屋位于沥滘第一批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，2022

年 1 月，被申请人发布《征收土地公告》，将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

一并公示。根据前述分析，申请人不服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，实

质争议为不服沥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对其房屋安置补偿标准，由于

上述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已被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现行集体土地征收机制下，

存在外化补偿安置标准的行政行为。外化补偿安置标准的行政行

为，如补偿安置决定行为等，确定了对被征收人合法财产的征收补

偿具体问题，直接固定了被征收人的补偿利益，该行为作为创设被

征收人权利与义务的行政行为，被征收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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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。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在对具体的补偿安

置决定进行审查时，不仅审查补偿安置决定的程序合法性，同时也

会对补偿决定依据的补偿标准进行审查。因此，涉案《补偿安置方

案》并未直接创设申请人义务，减损申请人权益，不属于行政复议

范围。 

第二，关于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是否超出法定期限的问

题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公民、法

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或应

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行政机关作

出行政行为时，未告知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

利、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，申请期限自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、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

期限之日起计算，但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

长不得超过一年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以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于 2024

年 2 月 2 日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作为证据，证明其

是在收到信息公开答复时，才知悉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内容。但

是，结合沥滘城中村改造项目推进实际，自 2014 年起，沥滘经济

联合社就组织全体股民对补偿安置标准进行投票表决，申请人自称

是沥滘村第二经济社股民，其作为沥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至

2024 年才知悉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内容，明显与实际不符。退

一步讲，申请人位于海珠区南洲路芒滘村 XX 号的房屋在沥滘村第

一批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，被申请人海珠区政府

于 2022 年 1 月公布涉案《征收土地公告》时，一并公示涉案《补

偿安置方案》内容，其公示方式为官网发布和现场张贴，现场张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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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期内，由公证机构对现场张贴情况予证据保全。结合征收土地

公告公示的事实，可以推定申请人自涉案《征收土地公告》期满后，

即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应当知道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的内容。因

此，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最长期限自其应当知道涉案《补偿安置

方案》内容起，不得超过一年，即不得超过 2023 年 3 月 1 日，申

请人 2024 年 3月 27 日才提出本案行政复议申请，明显超出法定期

限。 

综上分析，申请人不服涉案《补偿安置方案》，以海珠区政府

为被申请人，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，依

法应予驳回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驳回申

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申请

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


